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

非課程型態校外專業實習學分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級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姓名  

學號  電話  

實習時間 年    月    日     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實習單位 
 

 

(請詳列完整名稱 並檢附實習單位簡介) 

實習內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(請列出實習內容 請勿手寫 表格可自行延展) 

單位負責人 （簽章） 

 

申請認列學分 
（擇一勾選 經系助教核章後不得再更改或申請替代） 

□ 跨界實習          □經管實習          □產業實習 

 

申請人 班導師 系助教 系主任 

 

 
(繳交時 班導師需簽名) 

   

 


